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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同时代替 ＧＢ／Ｔ１４４１５—１９９３《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　 固体物质的测定》、

ＧＢ／Ｔ１５８９３．４—１９９５《工业循环冷却水中溶解性固体的测定　重量法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４４１５—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删去了悬浮物、灼烧后残留物及减量的测定方法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５８９３．４—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增加了总固体的测定方法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处理剂分会（ＳＡＣ／ＴＣ６３／ＳＣ５）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水处理药剂评定中心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邵宏谦、金栋、白莹、李琳、朱传俊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４４１５—１９９３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５８９３．４—１９９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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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

固体物质的测定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水、工业循环冷却水、锅炉用水中总固体、溶解性固体的测定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锅炉用水和工业循环冷却水中固体物质的测定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６９０３　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　通则

３　总固体的测定

本方法适用于总固体含量大于２５ｍｇ／Ｌ的天然水、冷却水、炉水水样的测定。

３．１　原理

本方法是将一定体积的水样，置于已知质量的蒸发皿中蒸干后，转入１０５℃～１１０℃烘箱中烘干至

恒量。所得剩余残留物为水中的总固体。

３．２　仪器和设备

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下列仪器。

３．２．１　蒸发皿：１００ｍｍ（白金、石英或瓷蒸发皿）。

３．２．２　水浴锅。

３．３　分析步骤

分析过程中遵循ＧＢ／Ｔ６９０３的相关规定。

３．３．１　将洗净的蒸发皿，置于１０５℃～１１０℃烘箱中烘干至恒量，待用。

３．３．２　移取一定量充分摇匀的水样（总固体含量大于２５ｍｇ）于已知质量的蒸发皿中，置于加热器上蒸

发。当水样体积较大时，可采用低温电炉、电热板或红外加热板蒸发、浓缩（注意不要使水样沸腾），并不

断补加水样直至体积减少至２０ｍＬ～３０ｍＬ后，移至沸腾的水浴锅里继续蒸干。为防止环境中杂质的

污染，应在蒸发皿上放置三角架，并加盖表面皿或加防护罩。还应注意水浴锅的水面不能与蒸发皿接

触，以免沾污蒸发皿，影响测定结果。

３．３．３　将已蒸干的水样残留物连同蒸发皿移入１０５℃～１１０℃的烘箱中，烘干至恒量。

３．４　结果计算

水样的总固体以质量浓度ρ１ 计，数值以毫克每升（ｍｇ／Ｌ）表示，按式（１）计算：

ρ１ ＝
（犿２－犿１）×１０

６

犞１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１）

　　式中：

犿２———烘干后总固体与蒸发皿的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犿１———蒸发皿的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犞１———水样的体积的数值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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